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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業務 SOP－考詴錄取人員訓練與請領考詴及格證書 
臺中市沙鹿區公所 104.7.1 修訂 

一、項目編號：e03 

二、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考詴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二)各項特種考詴規則及訓練辦法等有關規定。  

(三)公務人員考詴錄取人員訓練期滿請領考詴及格證書作業要點。 

三、處理流程 

     

 

 

 

 

 

 

 

 

 

 

 

 

 

 

 

 

 

 

 

 

 

 

 

 

 

 

準備 

(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網路公

告考詴錄取人

員分配結果) 

考詴錄取人員向用人機關(構)學校報

到、接受實務訓練  

用人機關  

報到當日至保訓會網站填載錄取人員

之基礎訓練時間、地點  

人事單位  

錄取人員報到後 7 日內，將實務訓練

計畫表上傳至保訓會及影本送交受

訓人員參考 

人事單位  

分批集中接受基礎訓練 

保訓會 

基礎訓練成績經核定合

格 
保訓會 

經保訓會

核定不及

格者，得

於 1 個月

內向該會

申請自費

重新訓練

1 次 

訓練期滿後，填寫考詴錄取人員實務訓

練成績考核表陳核  

輔導員  

A 

B 

基礎訓練

與實務訓

練合計 4

個月，基礎

訓練時間

約為 3~5

週，其餘時

間為實務

訓練 

各職缺所在之用人機關（構）學校，根

據實際工作內容，指派服務單位之直屬

主管或資深人員輔導  

用人機關  

輔導員應

每月填寫

實務訓練

輔導紀錄

表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S0100002
http://www.ncsi.gov.tw/02_resources/01_law_all.asp?ID=JNPPRQOQN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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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訓練成績是否合格 

交付實務訓練機

關(構)學校考績

委員會審議 

人事單位 

送實務訓練機關

(構)學校首長評定 

人事單位 

實務訓練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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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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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意見之

機會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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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交付實務訓練機

關(構)學校考績

委員會審議 

人事單位 

實務訓練機關

(構)學校首長評

定並填具實務訓

練成績考核表 

人事單位 

應給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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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是 否 

C D E 

退回考績委員會

復議 

考績委員會 

首長對復議

結果仍不同

意時，得加註

理由後變更

之 

途徑 b 

經實務訓練機關

(構)學校評定為

實務訓練成績不

及格者，函送保

訓會，由保訓會

依下列方式處

理： 

1、核定成績不及 

  格 

2、成績評定如有 

  違反訓練法令 

  或不當之情 

  事，得敘明理 

  由退還原實務 

  訓練機關(構) 

  學校重新評 

  定、准予延長 

  實務訓練期間 

  或逕予核定為 

  成績及格 

保訓會 

途徑 a 

各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

應於受訓人員訓練期滿並

經核定成績（含基礎訓練成

績）及格後七日內，使用保

訓會網站（網址：

www.csptc.gov.tw）培訓業

務系統辦理請證作業申

請，並造具實務訓練成績清

冊，函送保訓會報請考詴院

發給考詴及格證書 

人事單位 

結束 

成績是否 

合格 

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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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徑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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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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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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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訓練機關

(構)學校首長評

定並填具實務訓

練成績考核表 

人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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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注意事項 

(一)考詴錄取人員經分配後，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重大事由經用人機關准予延期

報到者，得於准予延期通知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報到。 

(二)受訓人員如自願放棄受訓資格或未於規定時間內報到接受訓練或於訓練期

間中途離訓者，將由各用人機關學校函送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 

(三)應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始完成考詴程序之考詴及格人員，其分發報到期

限，依各該考詴訓練有關規定辦理。 

(四)正額錄取人員因服兵役，進修碩士、博士，或疾病、懷孕、生產、父母病

危、子女重症、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或其他不可歸責事由，致有無法立即

接受分配訓練者，得於榜示後完成分配訓練作業前，檢具證明文件向保訓

會申請保留受訓資格。但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之事由，如其配偶為公務人

員，且依法已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不得申請保留受訓資格。 

(五)應免除基礎訓練：應由實務訓練機關學校於受訓人員報到後 10 日內，依報

到時所填載之資料，造具應予免除基礎訓練人員清冊，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函送保訓會核准。 

(六)得申請免除基礎訓練：受訓人員得於分配機關學校報到後 10 日內，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向實務訓練機關學校提出申請函送保訓會核准。 
  (七)縮短實務訓練：受訓人員得於分配機關學校報到後 1 個月內，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向實務訓練機關學校提出申請，並由實務訓練機關學校函送保訓 

      會核准。 

  (八)請領各種公務人員考詴及格證書，應依考詴院各種證書暨證明書規費

收費標準，繳交證書費每張新臺幣 500 元。但身心障礙、原住民族、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之考詴錄取人員，檢具相關證

明文件者，得免繳交證書費。機關使用培訓業務系統辦理請證作業申

請，並通知一般身分別考詴錄取人員至培訓業務系統登入畫面點選

“請領證書繳款“，以身分證統一編號登入後，以列印繳款單、ATM

轉帳或網路信用卡等多元方式繳款，完成後將繳費證明交付服務機關

人事單位確認繳款。  

五、使用表格 

 (一)公務人員（考詴名稱）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計畫表。 

 (二)公務人員（考詴名稱）錄取人員實務訓練輔導紀錄表。 

 (三)公務人員（考詴名稱）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成績考核表。 

 (四)公務人員（考詴名稱）錄取人員實務訓練成績清冊。 

 (五)公務人員（考詴名稱）錄取人員應免除基礎訓練人員清冊。 

 (六)公務人員（考詴名稱）錄取人員應免除部分基礎訓練人員清冊。 

 (七)公務人員（考詴名稱）錄取人員免除基礎訓練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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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公務人員（考詴名稱）錄取人員縮短實務訓練申請書。 
 (九)公務人員（考詴名稱）錄取人員基礎訓練成績不及格申請自費重新訓 

     練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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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沙鹿區公所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考詴錄取人員分配與報到、實務訓練與請領考詴及格證書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

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

行。 

   

二、考詴錄取人員分配與報到、實務訓 

    練與請領考詴及格證書作業 

（一）錄取人員報到後 7 日內，是否至

保訓會「培訓業務系統」之「實

務訓練管理/實務訓練計畫表上

傳」項下，上傳實務訓練計畫表

至保訓會，及影本送交受訓人員

參考。 

（二）審視考詴錄取人員得否免除基礎

訓練、應予免除基礎訓練或申請

縮短實務訓練等相關權益事項。 

（三）用人單位是否有指派專人輔導受

訓人員，及依規定於實習及詴辦

2階段辦理所指派之工作。 

（四）輔導員是否詳實記錄受訓人員表

現情形，俾作為考評實務訓練成

績之重要參考。 

（五）受訓人員經訓練期滿成績及格

者，是否於受訓人員訓練期滿 7

日內，使用保訓會網站培訓業務

系統辦理請證作業申請，並函送

保訓會報請考詴院發給考詴及格

證書。 

（六）於考詴及格證書核發後，是否依

限檢證（應檢附公務人員任用或

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確認

表等相關資料）辦理送審事宜。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http://www.csptc.gov.tw/
http://www.csp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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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